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6]817 号）的核准，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胜天成”、“发行人”、“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

发行不超过 210,251,954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

次非公开发行”）。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华胜天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认为华胜天成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华胜天成有关

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发行定价过程符合非公开发行的有关规定，发行对象

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华胜天成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现将本次发行过程和认

购对象合规性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 

（一）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

2015 年 9 月 24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的 90%，即不低于 16.16 元/股。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1 日向登记在册股东派发

现金股利，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价调整原则，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价格调整为

不低于 11.51 元/股。 



 

 

本次发行采取投资者竞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最终确定发行价格为 11.60 元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与发行底价 11.51 元/股的比率为 100.78%，与申购报价

日（2016年9月23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11.17元/股的比率为 103.85%。 

（二）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208,620,689 股，不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

行的批复中规定的发行数量上限 210,251,954 股。发行数量占本次发行完成后公

司股本总数的 18.89%。 

（三）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5 名，为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华安未来资

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西藏山南硅谷天堂昌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规的相关规定。 

（四）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2,419,999,992.40 元，扣除全部发行费用（包括承

销费用、保荐费用、律师费用、验资费用等）42,348,620.57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 2,377,651,371.83 元。 

经保荐机构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

总额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5 年 7 月 21 日，发行人召开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2、《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3、《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4、《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5、《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

施的议案》； 

6、《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7、《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项的议案》。 

2015 年 8 月 6 日，发行人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2、《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3、《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4、《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5、《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

施的议案》； 

6、《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7、《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项的议案》。 

2015 年 9 月 23 日，发行人召开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审

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2、《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3、《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4、《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5、《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项的议案》。 

2015 年 10 月 9 日，发行人召开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2、《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3、《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4、《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5、《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项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16 年 2 月 2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发行人非公开发

行股票申请获得通过。 

2、2016 年 6 月 6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华胜天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817 号），核准本次发行，并

于 2016 年 6 月 7 日发布公告。 

经保荐机构核查，本次发行经过了发行人股东大会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过程 

（一）本次发行程序 

日期 非公开发行时间安排 

T-3 日 

（9 月 20 日） 

1、向证监会报备发行方案等 

2、开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发送《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 

3、律师全程见证 

T-2 日、T-1 日 

（9 月 21 日、9 月

22 日） 

1、联系询价对象 

2、接受询价咨询 

T 日 

（9 月 23 日） 

1、上午 9:00-12:00 接收申购文件传真，簿记建档 

2、中午 12:00 前接收申购保证金 



 

 

3、对拟配售对象进行关联关系核查 

4、确定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和最终认购对象名单 

5、律师全程见证 

T+1 日 

（9 月 26 日） 

1、报证监会确认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和最终认购人名单 

2、向最终确认的发行对象发出缴款通知和认购协议 

T+2 日 

（9 月 27 日） 
1、退还未获配投资者保证金 

T+3 日 

（9 月 28 日） 

1、接受最终发行对象缴款 

2、缴款期截止日（截止中午 12:00） 

3、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户验资 

4、签署认购协议 

T+4 日 

（9 月 29 日） 

1、将募集资金划入发行人账户 

2、发行人募集资金账户验资 

T+5 日 

（9 月 30 日） 

1、会计师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 

2、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T+6 日 

（10 月 9 日） 

1、验资报告、合规性说明、法律意见书、发行情况报告书等材料报

会 

T+7 日 

（10 月 10 日） 
1、向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报送登记材料，办理股份登记 

T+8 日 

（10 月 11 日） 

1、完成新增股份登记托管和锁定工作 

2、向上交所报送上市申请材料 

L 日 
1、披露发行情况报告书和股份变动公告（根据股份登记结果及上交

所安排相应调整刊登日期） 

 

（二）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发行人、主承销商于 2016 年 9 月 20 日收盘后以电子邮件及邮寄的方式向

119 名经向中国证监会报备的询价对象发出《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北京华胜天

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

等认购邀请文件。 

主承销商共向 119 家机构发送了认购邀请文件，包括公司前 20 名股东、基

金公司 33 家（含前 20 大股东中 11 家基金公司）；证券公司 10 家；保险机构 7

家（含前 20 大股东中 1 家保险机构）；其他已提交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 61 家。

其中，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翁任源 2016 年 9 月 21 日（T-2 日）表达了认购

意向, 主承销商向其补充发送认购邀请文件。 

 

总序号 序号 名称 

前 20 大股东 



 

 

1 1 王维航 

2 2 刘燕京 

3 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 4 张仲华 

5 5 富淑梅 

6 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 7 胡联奎 

8 8 荆涛 

9 9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10 许可洋 

11 11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12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3 13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14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15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16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17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18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19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 20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21 1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 2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3 3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4 4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5 5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 6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7 7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8 8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9 9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0 10 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公司 

31 1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2 2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3 3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4 4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5 5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6 6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 7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8 8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9 9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 10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1 11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2 12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3 13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4 14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5 15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6 16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7 17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8 1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 19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 20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1 21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2 22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53 1 长城财富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4 2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5 3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6 4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7 5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8 6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投资者 

59 1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 

60 2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61 3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62 4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63 5 浙商控股集团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4 6 浙江野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5 7 浙江思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6 8 浙大九智（杭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7 9 张宇 

68 10 张旭 

69 11 张怀斌 

70 12 誉华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71 13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2 14 西藏山南硅谷天堂昌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3 15 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74 16 吴兰珍 

75 17 未域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76 18 王敏 

77 19 王亮亮 

78 20 泰玥众合（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9 21 深圳市紫金港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80 22 深圳市前海鸿顺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1 23 申万菱信（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2 24 上银瑞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83 25 上海银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4 26 上海银邦置业有限公司 

85 27 上海少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6 28 上海三仪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87 29 上海久期量和投资有限公司 

88 30 上海阿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9 31 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90 32 宁夏宁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1 33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2 34 南京瑞达信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3 35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4 36 孟建国 



 

 

95 37 刘晖 

96 38 廖鹏标 

97 39 金霖 

98 40 江苏悦达善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9 41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 42 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101 43 恒丰泰石（北京）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2 44 何慧清 

103 45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4 46 广证领秀投资有限公司 

105 47 广西铁路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06 48 广东丙申投资有限公司 

107 49 歌斐诺宝（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8 50 东源（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9 51 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10 52 北京盈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11 53 北京鑫鑫大昌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112 54 北京韬蕴十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3 55 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4 56 北京点石汇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5 57 硅谷天堂融鑫资产管理计划 

116 58 硅谷天堂溢鑫资产管理计划 

117 59 盛唐春华 

118 60 协同资本 

119 61 翁任源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认购邀请书》的内容及发送范围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及华胜天成有关

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同时，《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认购邀请书》真实、准确、完整的事先告知了询价对象关于本次选择发行对

象、确定认购价格、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情形。 

（三）询价结果 

经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

时间内，即 2016 年 9 月 23 日 9:00 时至 12:00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以传真和现场投递的方式收到有效的《申购报价单》合计 5 份，其中收到西藏山

南硅谷天堂昌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缴纳的

保证金各 2000万元人民币，并据此簿记建档。 



 

 

（四）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得配售情况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发行价格、发行对

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1.60元/股。本次发行股

数208,620,689股，募集资金总额2,419,999,992.40元，未超过募投项目资金需求。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5家。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申购

价格

（元/

股） 

申购金额（元） 
配售股数

（股） 
配售金额（元） 

1 
建信基金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12.20 484,000,000 41,724,137 483,999,989.20 

2 

华安未来资产

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 

12.02 484,000,000 41,724,137 483,999,989.20 

3 
金元顺安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11.60 485,000,000 20,862,071 242,000,023.60 

4 
海富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12.55 605,000,000 52,155,172 604,999,995.20 

5 

西藏山南硅谷

天堂昌吉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12.30 605,000,000 52,155,172 604,999,995.20 

合计 - 2,663,000,000 208,620,689 2,419,999,992.40 

 

（五）缴款与验资情况 

2016 年 9 月 26 日下午，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电子邮件的方式

向最终确定的全体发行对象发出了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缴款通知书》”），要求全体发行对象根据《缴款通

知书》向指定账户足额缴纳认购款。 

2016 年 9 月 30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北京华胜

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实收情况验资报告》（致同验字

(2016)第 110ZA0593 号），验证本次股票发行保荐机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

定的资金交收账户已收到合格投资者的认购资金人民币 2,419,999,992.40 元。 



 

 

2016年9月29日，中泰证券将上述认购股款余额2,380,279,992.52（已扣除承

销费及尚未支付的保荐费用39,719,999.88万元）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

专户内。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收情况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16)第

110ZA0594号），经审验，截至9月29日止，公司已收到主承销商转付的股东认

缴股款2,380,279,992.52元。扣除本次发行的其他发行费用（包括律师费、会计师

费、信息披露费及已预付的保荐费等）合计人民币2,628,620.69元，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2,377,651,371.83元，其中：增加实收股本人民币208,620,689元，

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2,169,030,682.83元。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

结果公平、公正，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的核查 

保荐机构核查了认购对象的公司资料状况证明，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通

过竞价发行最终确定发行价格的过程，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根据本次发行配售结果，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为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海富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西藏山南硅谷天堂昌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 5 家投资者，全部

以现金方式认购。发行对象获得配售股份的锁定期限为 12 个月。具体情况如下： 

1、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许会斌 

成立日期：2005 年 09月 19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6层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参与认购本次发行的产品为“建信汇义 7 号特定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和“建信汇义 8 号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根据建信基金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上述产品已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

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

金备案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了备案程序。 

2、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顾建国 

成立日期：2013 年 10月 1日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华京路 8号 633室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公司参与认购本次发行的产品为“华安资产包商

投总自盈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根据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公司提供的

相关资料，上述产品已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

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了备案程序。 

3、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4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任开宇 



 

 

成立日期：2006 年 11月 13日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花园石桥路 33号花旗集团大厦 3608

室 

经营范围：募集基金、管理基金和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参与认购本次发行的产品为“金元顺安华胜天成

资产管理计划”。根据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上述产品已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履行了备案程序。 

4、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文伟 

成立日期：2003 年 4月 18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花园石桥路 66号东亚银行金融大厦 36-37

层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参与认购本次发行的产品为“海富通优选 8 号资产

管理计划”。根据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上述产品已按《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履行了备案程序。 

5、西藏山南硅谷天堂昌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西藏山南硅谷天堂昌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全有 

成立日期：2014 年 8月 28日 

注册地址：山南市徽韵科技文化中心 15 层 79室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方可展开经营。 

西藏山南硅谷天堂昌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参与认购本次发行的产品为“硅谷

天堂溢鑫资产管理计划”。根据西藏山南硅谷天堂昌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

资料，已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了备案程序。 

根据本次发行对象的承诺并经保荐机构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不属于发

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 

华胜天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87 号）和华胜天成有关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过程中的信息披露 

发行人于 2016 年 6 月 6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核准批复，并于 2016 年 6 月 7 日对此进行了公告。 

保荐机构将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以及其他关于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督导发行人切实履行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和手续。 



 

 

 

六、结论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一）本次发行定价过程的合规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过了发行人董事会与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并获得了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全部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

的监管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发行价格。整个过程符

合发行人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5 年修订）、《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国务院关于开展股票试点的指导意见》、《股票试点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发行对象确定的合规性 

本次发行发送邀请、认购报价和簿记配售的过程全程经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

所律师见证，所有发行对象均为合格投资者，发行对象确定的过程合法合规。本

次发行对象中，投资者及其管理的产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基金法》、《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相关规定范围内须登记和备案的产品之情形，均已按照规定完成登记

和备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发行人董事会决议、股东大

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2015 年修订）、《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国务院关

于开展股票试点的指导意见》、《股票试点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